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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 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2024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合并口径）为人民币1,498,620,327.99元，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2,232,518,718.61元。

经综合考虑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和公司的发展，结合公司的现金状况，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24

年半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股份总数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为基数

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1、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30元（含税）。以截至2024年8月26日公司

的总股数2,343,039,281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9,114,921股（其中A股9,114,921

股、H股0股）后的股数2,333,924,360股为基数，以此计算共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303,410,166.80元（含税），结余的未分配利润结转入以后年度分配。除前述现金分红外，本次利

润分配不送红股、不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本次利润分配，A股股息以人民币派发和支付，H股股息以人民币派发，以港币支付。



A股 上交所 福莱特 601865 不适用 

H股 香港联交所 福莱特玻璃 06865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成媛 朱建芳 

电话 0573-82793013 0573-82793013 

办公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运河路

1999号 

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运河路

1999号 

电子信箱 flat@flatgroup.com.cn flat@flatgroup.com.cn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44,689,644,973.33 42,981,997,983.52 3.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22,465,699,338.83 22,215,074,391.42 1.1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 10,695,995,497.44 9,678,423,349.74 10.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498,620,327.99 1,084,877,855.00 38.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480,408,159.22 1,069,912,504.09 38.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745,865,470.74 -845,350,166.11 -306.53 



HKSCC NOMINEES LIMITED 其他 19.14 449,943,960   未知   

阮洪良 
境内自

然人 
18.69 439,358,400 

  
质押 35,650,000 

阮泽云 
境内自

然人 
14.91 350,532,000 

  
无   

姜瑾华 
境内自

然人 
13.78 324,081,600 

  
无   

郑文荣 
境内自

然人 
1.99 46,801,80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外法

人 
1.53 35,965,590 

  
无   

祝全明 
境内自

然人 
1.33 31,201,200 

  
质押 5,500,000 

沈福泉 
境内自

然人 
1.33 31,201,200 

  
无   

上海睿扬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睿扬新兴成长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1.32 31,000,000 

  

无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泉果旭源三年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

国有法

人 

0.74 17,363,78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阮洪良先生、姜瑾华女士、阮泽云女士和赵晓非先生

为一致行动人，赵晓非先生持有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4,800,000 股。阮洪良先生持有的公司 H 股 485,000 股，

阮泽云女士持有的公司 H 股 2,203,000 股，姜瑾华女士持

有的公司 H 股 111,000 股，均已纳入 HKSCC NOMINEES 

LIMITED 持有的股票中计算。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

的说明 
不适用 

 

 

 

2.4 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